附件    

农药风险监测评价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药风险监测评价，保证已登记农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畜安全，保护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农药风险监测是指监测农药使用对农业生产、人畜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方面的安全风险，跟踪风险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
本规定的农药评价是指对处于登记有效状态的农药产品开展重新评价（简称“农药再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过程。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使用的农药，应当开展农药风险监测评价。
第四条 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农药风险监测评价。 

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所属农药检定工作机构、植物保护机构负责农药风险监测具体工作。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机构负责农药再评价具体工作，省级农药检定机构协助做好农药再评价具体工作。

第五条 农药登记证持有人应当按照要求，向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生产、销售数据和使用风险信息。

    第六条鼓励单位和个人及时向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已登记农药使用中的安全性、有效性信息及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管理措施建议。

第二章 风险监测

第七条 省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建立农药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定期组织监测调查农药使用对农业生产、人畜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方面的安全风险。

（一）农业生产安全方面，调查监测农药使用后引发的农作物（当茬、后茬）药害和防治对象抗性上升等情况，重点监测正常使用易产生药害和按批准使用剂量无法达到防治效果的农药产品。
（二）人畜健康安全方面，调查监测农药使用对配药者、施药者及其他接触者造成的不良反应情况，重点监测对人、畜、家禽等造成严重危害的农药产品。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调查了解农药在农产品中残留超标情况，重点调查了解引起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等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事件的农药产品。
（四）生态环境安全方面，调查监测农药使用对非靶标生物以及地下水、地表水和土壤等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重点监测对蜜蜂、鸟、蚕、水生生物、天敌生物等和地下水安全风险较大的农药产品。

（五）其他。农业农村部认为需要开展调查监测的情况。
第八条 建立监测信息报告制度。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报告农药安全风险事件，并在年底前报送年度农药使用安全性、有效性总体情况。

第三章 再评价

第九条 农药再评价包括周期性评价和特殊性评价两类。
    周期性评价是指在农药管理政策、风险评估技术和评价标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已登记农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开展定期评价。

特殊性评价是指根据风险监测、文献资料等信息，对可能造成或已造成严重危害的农药，或具有较大风险的农药，或不符合现行国家农药管理政策的农药，适时开展评价。
第十条 对登记十五年以上的农药品种，农业农村部根据农药生产使用及安全风险情况，研究提出农药周期性评价的名单，分期分批组织开展周期性评价。
第十一条 当某种农药的使用导致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启动特殊性评价：
  （一）影响农业生产安全。按照农药登记使用方法使用时，一次性发生农作物药害面积在1万亩以上或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或连续2年内在3个以上不同地区发生农作物药害累计面积在1万亩以上或者累计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防治靶标产生严重抗性，按照登记的最高剂量使用防效低于50%的。

（二）威胁人畜健康安全。农业生产、生活中发生50人以上中毒或者有1000头（只）以上牲畜中毒的，或对人畜健康造成不可逆严重危害或危害难以有效控制的。 

（三）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膳食风险评估结果超过100%的，或农药残留超标引发50人以上中毒的。
（四）破坏生态环境安全。农药使用引起蜜蜂、鸟类、水产养殖等的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或对地下水、地表水和土壤等生态环境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 
（五）农业农村部认为需要开展特殊性评价的。

第十二条 根据已登记农药再评价启动条件，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机构提出拟评价品种名单，拟定农药再评价实施方案（草案）。农药再评价实施方案，应当包含启动的目的、依据，需提交的技术资料清单、受理期限、方式和有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等。

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对农药再评价实施方案（草案）进行评审。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机构组织公开征求意见，修改形成农药再评价实施方案，报农业农村部批准公布实施。

第十三条 农药再评价实施方案公布实施后，列入再评价的农药品种申请新增登记的，应当按照《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和农药再评价实施方案要求提供技术资料。

第十四条 登记证持有人应按农药再评价实施方案要求收集提交资料。如需补充登记试验的，应当在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进行。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农药登记证持有人可联合开展试验，共享数据。

第十五条 登记证持有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逾期未提交的，视为不参加相关农药再评价工作。

对参与完成相关农药周期性评价的登记证持有人，视同已补充登记延续要求的相应试验报告。

第十六条 农药再评价完成后，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机构应当形成相关农药品种再评价报告并向登记证持有人征求意见。

第十七条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机构将农药再评价报告提交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评审。

第四章 管理措施

第十八条 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根据农药再评价报告，对有关品种、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进行评审，提出意见建议。
第十九条 农业农村部根据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对符合现行管理政策、技术要求的品种、产品，做出同意继续登记决定；发现对农业生产、人畜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有严重危害或较大风险的，做出撤销、变更相应农药登记证决定，或采取禁限用管理措施。

第二十条 登记证持有人未提交或未按农药再评价实施方案要求提交技术资料，导致风险无法评价的，相关登记证将予以撤销或变更。

第二十一条 已完成再评价的农药，登记证持有人在登记延续时，应当提交符合再评价要求的补充资料。

第五章 其  他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农业农村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0年X月X日起施行。



